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开征求
《厦门市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修订意见的通知

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要求，经我委组织讨论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厦门市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有意见建议请于2022年1月7日前向我委粮食储备流通处反馈。
联系方式：值班室电话2896111、传真2896094；
粮食储备流通处电话2896241、传真2896243。

　　附：１.《厦门市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 厦门市公平竞争审查表。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2月30日



附１：

[bookmark: _Hlk91602795]厦门市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Hlk91603263]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厦门市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工作，确保应急储备成品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管理规范和长储常新，政府需要时调得快、用得上，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福建省地方储备粮油管理办法》 和《厦门市粮食应急预案》、《厦门市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是指市政府用于应对突发性事件，调控粮食市场、平抑粮价的市级储备大米、小麦粉。
第三条 未经市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应急储备成品粮。应急储备成品粮动用后，应尽快组织补足。
第四条 从事和参与本市应急储备成品粮承储轮换、经营管理、监督检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承储和代储、代轮换
第五条 厦门市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储备粮集团)及其子公司作为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的承储企业，在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负责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的储存、轮换和管理。
第六条 承储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与具备经营资质、信誉良好的粮食加工企业或粮食贸易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进行合作。合作方式包含代储和代轮换两种类型：
(一）代储是指应急储备成品粮实物存放于合作企业自有厂房、仓库或与产权人签订租赁合同的厂房、仓库内，由合作企业进行日常管理和周转轮换，承储企业指派专人负责监管并按合同的约定支付代储费用。
(二）代轮换是指应急储备成品粮实物存放于承储企业仓库内，由承储企业进行日常管理，合作企业负责轮换，并由承储企业按合同（协议）的约定支付代轮换费用。
第三章 代储、代轮换企业的条件与要求
第七条 代储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粮油加工或粮油贸易的企业。守法经营，资信良好，未被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列入失信主体名单。
（二）具有与拟承担的代储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能力。
（三）在本地具有与经营数量和代储数量相适应的仓储能力。用于代储应急成品粮的厂房、仓库属于企业自有的，需提供代储应急成品粮仓库的产权证明资料（本地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除外）；属于企业租赁的，须提供租赁合同 (合同有效期原则上不少于代储期限），或者提供与代储应急成品粮资金相当的财产抵押或具有一定经营实力和规模的本地企业作为担保方。
（四）企业具备满足代储所需的仓储设施设备，代储仓房必须保持完好，设施齐全、卫生整洁、安全可靠，符合防潮、防漏、防鼠雀、和隔热、通风等性能，安全生产措施齐全，环境整洁，交通便捷，代储仓房的地点在本市区域内。
具备低温储存条件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
（五）配备必要的检验设备，不具备检验条件的，应当委托粮食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配备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专（兼）职保管人员；加强质量管理，严格执行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掺杂使假，不超标使用添加剂，杜绝变质、有毒、有害的产品进出库。近三年无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bookmark: _Hlk91690022]（六）能执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规定，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参与政策性粮食经营合作或竞价交易过程中无严重违约行为，近５年企业在取得政府政策支持、财政资金补助(奖励)中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有关部门通报。
在市场粮食供应紧张或其他特殊情况下，按照政府应急工作安排，认真做好应急储备成品粮的供应工作，服从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
（七）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要求，建立粮食经营台账，依规如实向企业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流通、产业经济、仓储设施统计等报表。
第八条 代轮换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粮油加工或粮油贸易企业。守法经营，资信良好，未被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列入失信主体名单。
（二）具有与拟承担的代轮换数量相适应的经营能力。
（三）能加强质量管理，严格执行粮食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掺杂使假，不超标使用添加剂，杜绝变质、有毒、有害的产品进出库。近三年无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四）能执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和规定，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参与政策性粮食经营合作或竞价交易过程中无严重违约行为，近５年企业在取得政府政策支持、财政资金补助(奖励)中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有关部门通报。
在市场粮食供应紧张或其他特殊情况下，按照政府应急工作安排，认真做好应急储备成品粮的供应工作，服从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
[bookmark: _Hlk91528963]（五）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要求，建立粮食经营台账，依规如实向企业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粮食流通、产业经济、仓储设施统计等报表。
第九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代储、代轮换的合作对象，遵循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原则和公正、诚实信用原则，从符合条件的对象中，参照政府采购的管理要求和规定方式遴选确定。承储单位可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开展相关服务或货物的采购。
第十条 承储企业应与合作企业签订代储或代轮换合作协议，协议须明确应急储备成品粮的品种、数量、质量规格、管理要求及双方职责等条款。
第四章 应急储备成品粮的管理
第十一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其中，国产大米的质量指标必须符合《大米》国家标准二级以上质量标准；进口大米须经商检合格并附检验证书，质量标准不低于国产大米相关要求。小麦粉的质量指标必须符合《小麦粉》国家质量标准特制二等（或专用粉标准普通级)以上质量标准。
承储单位根据拟入库成品粮感官品质情况，可要求提供相应批次成品粮加工所用原粮质量或储存品质信息，防止使用不合格的超期储存粮食加工。
第十二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采用小包装储存，包装物、标识必须符合国家预包装食品标签标识及食品安全有关标准和有关规定，并注明等级、净含量、执行标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各项标签必须清晰、齐全、准确。
第十三条 按照“先补库后轮出、早生产早轮换”的动态管理原则进行轮换。在自然气候和避光阴凉、防潮湿的常规保管情况下，国产大米和小麦粉储存期限不超过3个月，进口大米不超过6个月。在采用空调控温且常年温度控制在26℃以下的情况下，可适当延长储存期限，其中：国产大米不超过5个月，小麦粉不超过4个月，进口或国产大米保质期为一年以上的，离保质期到期期限原则上不少于3个月，具体由承储单位依照实际情况另行规定。所有储备成品粮必须在保质期内，且必须无虫害、无霉变，粮情稳定，日常库存数量不得低于任务数量，确保应急储备成品粮库存常年保持数量充足、质量良好、存储安全。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库存管理要求：做到“一符三专四落实”。“一符”是指账实相符，即统计账、会计账与保管账相符，保管账与仓(垛)专卡相符，专卡与库存实物相符。“三专”是指专仓储存、专人管理、专账记载。“四落实”是指数量落实、质量落实、品种落实、地点落实。
储存应急储备成品粮的仓房应悬挂市级储备粮专牌“D”，在醒目地方悬挂“市级应急储备大米(小麦粉)”标识牌，属代储性质的同时还应悬挂“粮食权属告知牌”，内容包括：粮权归属、数量、管理单位和代储代轮换企业名称，注明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提供担保和清偿债务，不得有其他危害粮食安全的行为。仓内分垛储存要做到整齐、规范，留有检查通道，并在醒目位置悬挂市级储备粮专用囤头卡。
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应加强对入库应急储备成品粮的质量监管，每批次入库的应急储备成品粮必须提交质量检验报告，没有随附质量合格检验报告或经检验不合格的成品粮不得入库。承储企业应对新入库的应急储备成品粮的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进行抽验，并做好抽检书面记录，保证应急储备成品粮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在储存期间，每一个月抽检一次。
第十六条 承储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的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监管，按照地方储备粮管理法规和政策规定要求，定期与不定期对应急储备成品粮的库存数量、质量、安全以及规范化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对危及应急储备成品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应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并报告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七条 承储企业应按照现行统计制度，于每月底前向各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有关统计报表，及时反映应急储备成品粮的库存和收支动态情况。
第十八条 承储企业必须为应急储备成品粮向保险公司投保财产险。
第十九条 合作企业不得将应急储备成品粮用作担保、清偿债务和其它用途，或将代储、代轮换合作业务擅自转包。
第五章 应急储备成品粮的费用
第二十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采购所需的资金，由承储企业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厦门市分行办理贷款，按“库贷挂钩、封闭管理”的原则实行贷款管理，利息开支据实结算。
第二十一条 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费用(包括保管费、轮换费等)、轮换差价实行包干使用，超支不补，轮换盈亏由承储企业负责。包干费用由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包干标准，审核确认后拨付。
应急储备成品粮各项费用补贴、利息等列入粮食风险基金开支。
[bookmark: _Hlk46325653]第二十二条 承储企业应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的费用标准或价格，按约及时与合作企业办理资金给付。
第二十三条 发生突发事件需要动用应急储备成品粮时，库存成品粮成本价超过结算基准价的，采取先动用、后结算。由承储企业提出情况报告，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做好发生价差及费用开支的审核及清算。
为提高应急响应效率，承储企业应定期做好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应急出库预安排计划，提前收集应急储备成品粮入库成本价信息并妥善加以管理，不随意向政府监管部门以外的第三方扩散信息，合作企业应及时、准确配合提供入库成本价信息。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四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检讨、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按损失金额追缴；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承储资格，并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对上级部门的粮食应急预案要求执行不力的；
（二）因监管松懈、管理不善，造成应急储备成品粮数量不足、质量或食品安全指标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或霉烂变质、被盗被骗的；
（三）发现应急储备成品粮数量、质量存在问题不及时纠正， 或者发现危及应急储备成品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并按照规定上报的；
（四）存在虚报、隐瞒行为，或妨碍管理部门和审计机关监督检查的；
（五）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收受合作企业的财物，或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第二十五条 合作企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承储企业责令限期改正。限期内未改正的，扣除一定的代储、代轮换补贴；情节严重的，由承储企业终止其代储或代轮换合作，并追究其经济、法律责任。
（一）有关部门监督检查中发现库存数量不足的；
（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中发现质量与食品安全指标不符合要求的；
（三）有关部门监督检查中发现轮换间隔周期超过规定期限的；
（四）对于检查中提出的整改意见未按时整改或落实不到位的；
（五）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过程中发生质量或储存安全事故的；
（六）将应急储备成品粮用作担保、清偿债务和其它用途的；
（七）擅自转包代储或代轮换任务或擅自变更储存地点的；
（八）企业及经营者发生严重违法违纪或严重失信行为，信用情况或经营能力、成品粮管理与安全存储能力等情况发生变化，已不再符合合作条件的；
（九）拒绝，阻挠，干扰相关部门、承储企业监督检查或监管人员日常检查的；
（十）其他违反本办法与合作协议的行为。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承储企业应根据本办法制定市级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实施细则，报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超过”、“以外”，不包括本数。
本办法未尽事项，按相关政策法规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市粮食局《厦门市应急储备成品粮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2

